
(

上接

B20

版

)

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８５２２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０３２

联系人

：

叶蕾

网址

：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德邦证券在以下

８

个城市的

１２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基金认购等业务

：

上海

、

北京

、

广州

、

杭州

、

沈阳

、

丹东

、

长春

、

抚顺

。

（

４８

）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办公地址

：

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李晓安

电话

：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１００

联系人

：

李昕田

网址

：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１９

、

４８９０６１８

、

４８９０１００

华龙证券在以下

２１

个城市的

３２

家营业部及服务部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基金认购等业务

：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杭

州

、

无锡

、

重庆

、

乌鲁木齐

，

兰州

、

白银

、

天水

、

平凉

、

酒泉

、

庆阳

、

张掖

、

定西

、

平川

、

麦积

、

陇南

、

金昌

、

武威

、

临夏

。

（

４９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

：

李剑阁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８０６５

联系人

：

罗春蓉

网址

：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中金公司在以下

６

个城市的

６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基金认购等业务

：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南京

、

杭州

、

广州

。

（

５０

）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杭州市解放路

１１１

号金钱大厦

办公地址

：

杭州市解放路

１１１

号金钱大厦

法定代表人

：

沈继宁

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７９２５１２９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７８２８０４２

联系人

：

乔骏

网址

：

ｗｗｗ．ｃｔｓｅｃ．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５７１－９６３３６

财通证券在以下

１２

个城市的

３２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基金认购等业务

：

杭州

、

上海

、

绍兴

、

宁波

、

温

州

、

嘉兴

、

湖州

、

台州

、

玉环

、

温岭

、

江山

、

义乌

。

（

５１

）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

、

Ｂ０１

（

ｂ

）

单元

办公地址

：

上海市肇嘉浜路

７５０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文学

电话

：

０２１－６４３１６９６２

传真

：

０２１－６４３３３０５１

联系人

：

黄旭成

网址

：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华鑫证券在以下

５

个城市的

２１

家营业部及服务部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基金认购等业务

：

上海

、

北京

、

深圳

、

西安

、

常州

。

（

５２

）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益 田 路 与 福 中 路 交 界 处 荣 超 商 务 中 心

Ａ

栋 第

１８

层

－２１

层 及 第

０４

层

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

单元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０４

、

１８

层至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

：

龙增来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３４４２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联系人

：

刘毅

网址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

９５５３２

中投证券在以下城市的

１１０

家营业部及服务部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基金认购等业务

：

北京

、

上海

、

天津

、

重

庆

、

承德

、

太原

、

广州

、

深圳

、

珠海

、

顺德

、

中山

、

江门

、

东莞

、

湛江

、

阳江

、

福州

、

晋江

、

长沙

、

南昌

、

南京

、

苏州

、

南通

、

扬州

、

淮安

、

常州

、

无锡

、

宿迁

、

镇江

、

杭州

、

嘉兴

、

合肥

、

马鞍山

、

成都

、

绵羊

、

遂宁

、

自贡

、

西安

、

贵阳

、

敦煌

、

西宁

、

武汉

、

潜江

、

济

南

、

青岛

、

威海

、

济宁

、

郑州

、

登封

、

洛阳

、

信阳

、

沈阳

、

鞍山

、

铁岭

、

大连

、

长春

、

哈尔滨

、

海口

、

拉萨

。

（

５３

）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

：

吴永良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５７０５８６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６０５８２

联系人

：

李珍

网址

：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中山证券在以下

１１

个城市的

１４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基金认购等业务

：

北京

、

沈阳

、

鞍山

、

海城

、

武

汉

、

南通

、

上海

、

杭州

、

广州

、

深圳

、

中山

。

（

５４

）

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拉萨市北京中路

１０１

号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永和路

１１８

弄东方企业园

２４

号

法定代表人

：

贾绍君

电话

：

０２１－３６５３３０１６

传真

：

０２１－３６５３３０１７

联系人

：

王伟光

网址

：

ｗｗｗ．ｘｚｓｅｃ．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１－１１７７

西藏同信证券在以下

８

个城市和县区的

８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基金认购等业务

：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杭州

、

成都

、

拉萨

、

郑州市中牟县

、

达州市达县

。

（

５５

）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

：

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办公地址

：

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

：

孙名扬

电话

：

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联系人

：

张宇宏

网址

：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江海证券在以下

１９

个城市的

４２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基金认购等业务

：

哈尔滨

、

大连

、

北京

、

上海

、

厦

门

、

深圳

、

齐齐哈尔

、

佳木斯

、

大庆

、

伊春

、

沈阳

、

济南

、

鸡西

、

鹤岗

、

绥化

、

牡丹江

、

黑河

、

七台河

、

双鸭山

。

（

５６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办公地址

：

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

：

冉云

电话

：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

０２８－８６６９１３２７

传真

：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联系人

：

金喆

、

张耘钒

网址

：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

９５１０５１１１

（

四川地区

）、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

全国

）

国金证券在以下

７

个城市的

２７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基金认购等业务

：

上海

、

北京

、

长沙

、

杭州

、

昆明

、

厦门

、

成都

。

（

５７

）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

２７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

２７

楼

法定代表人

：

陈林

电话

：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１２８

传真

：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３９８

联系人

：

徐方亮

网址

：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华宝证券在以下

８

个城市的

９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基金认购等业务

：

上海

、

杭州

、

福州

、

北京

、

深圳

、

武汉

、

成都

、

舟山

。

（

５８

）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３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０－２５

楼

法定代表人

：

张建华

电话

：

０２１－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６２８７８７８３

联系人

：

陈敏

网址

：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爱建证券在以下

７

个城市的

１６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基金认购等业务

：

上海

、

深圳

、

厦门

、

宁波

、

嘉兴

、

重庆

、

北京

。

（

５９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６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６

号

法定代表人

：

丁之锁

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０７

传真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联系人

：

梁宇

网址

：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华融证券在以下

２３

个城市的

２９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基金认购等业务

：

北京

、

上海

、

广州

、

深圳

、

武

汉

、

西安

、

福州

、

南京

、

长沙

、

株洲

、

娄底

、

益阳

、

衡阳

、

常德

、

重庆

、

成都

、

合肥

、

沈阳

、

太原

、

天津

、

乌鲁木齐

、

阿克苏

、

克拉

玛依

。

（

６０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

：

余政

电话

：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６２２

传真

：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１７

联系人

：

赵明

网址

：

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民生证券在以下城市的

４４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和基金认购等业务

：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广州

、

重庆

、

南

京

、

武汉

、

济南

、

太原

、

成都

、

长沙

、

唐山

、

天津

、

南宁

、

沈阳

、

郑州

、

佛山

、

巩义

、

新密

、

洛阳

、

新乡

、

鹤壁

、

周口

、

驻马店

、

南

阳

、

商丘

、

安阳

、

漯河

、

新郑等

。

（

四

）

登记结算机构

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

：

金颖

联系人

：

陈文祥

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０９５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３１１

（

五

）

律师事务所

名称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１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８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

：

王立华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７７６３８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５７７６３７７７

联系人

：

吴冠雄

经办律师

：

王立华

、

吴冠雄

（

六

）

会计师事务所

本公司聘请的法定验资机构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名称

：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

：

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

３０

楼

办公地址

：

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德勤大楼

８

层

法定代表人

：

卢伯卿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５２０７７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８５１８１２１８

联系人

：

郭新华

十

、

网下股票认购清单

本基金募集期间

，

网下股票认购名单如下表所示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

、

个股价格波动及其他异常情况

，

决定是否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

，

并在网下股票认购日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名单

。

对于在

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或认购申报数量异常的个股

，

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

，

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

购申报

。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６０００６２

华润双鹤

６００４３６

片仔癀

６０００７９

人福医药

６００５１８

康美药业

６０００８５

同仁堂

６００５２１

华海药业

６００１６１

天坛生物

６００５３５

天士力

６００１９５

中牧股份

６００５５７

康缘药业

６００１９６

复星医药

６００５７２

康恩贝

６００２１６

浙江医药

６００５８７

新华医疗

６００２５２

中恒集团

６００５９４

益佰制药

６００２６７

海正药业

６００６１４

鼎立股份

６００２７６

恒瑞医药

６００６４５

中源协和

６００３２９

中新药业

６００６６４

哈药股份

６００３３２

广州药业

６００７５０

江中药业

６００３５１

亚宝药业

６００８１２

华北制药

６００３８０

健康元

６００８２９

三精制药

６００４２２

昆明制药

６００８６７

通化东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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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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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

８

）

聘请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

（

９

）

将基金财产清算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

（

１０

）

公布基金财产清算结果

。

（

１１

）

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

３

、

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组在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组优

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４

、

基金财产按下列顺序清偿

：

（

１

）

支付清算费用

。

（

２

）

交纳所欠税款

。

（

３

）

清偿基金债务

。

（

４

）

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

基金财产未按前款

（

１

）

－

（

３

）

项规定清偿前

，

不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

对于基金缴存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结算备付金和交易席位保证金等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对其进行调整后方可收回

。

５

、

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

；

基金财产清算结果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后

，

由基金财产清算组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

６

、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１５

年以上

。

十九、基金合同的内容摘要

基金合同的内容摘要见附件一

。

二十、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

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见附件二

。

二十一、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对本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主要由基金管理人

、

申购赎回代理机构提供

。

基金管理人提供的主要服务内容如下

：

（

一

）

呼叫中心

１

、

自动语音服务

提供每周

７

天

、

每天

２４

小时的自动语音服务

，

客户可通过电话查询最新公告信息

、

基金份额净值等信息

。

２

、

人工电话服务

提供每周

７

天的人工服务

。

周一至周五的人工电话服务时间为

８

：

３０～２１

：

００

，

周六至周日的人工电话服务时间为

８

：

３０～１７

：

００

（

法定节假日除外

）。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１８－６６６６

客户服务传真

：

０１０－６３１３６７００

（

二

）

在线服务

通过本公司网站

，

投资者可获得如下服务

：

１

、

在线客服

投资者可点击本公司网站

“

在线客服

”，

进行咨询或留言

。

周一至周五的在线客服人工服务时间为

８

：

３０～２１

：

００

，

周六至周日的在线客服人工服务时间为

８

：

３０～１７

：

００

（

法定节假日除外

）。

２

、

资讯服务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站获取基金和基金管理人各类信息

，

包括基金法律文件

、

基金管理人最新动态

、

热点问题

等

。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ＡＭＣ．ｃｏｍ

电子信箱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ｈｉｎａＡＭＣ．ｃｏｍ

（

三

）

客户投诉和建议处理

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提供的呼叫中心语音留言

、

呼叫中心人工电话

、

在线客服

、

书信

、

电子邮件

、

传真等渠

道对基金管理人和销售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进行投诉或提出建议

。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代销机构的服务电话对该代销机

构提供的服务进行投诉或提出建议

。

二十二、招募说明书存放及查阅方式

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存放在基金管理人

、

发售代理机构和申购赎回代理机构的办公场所和营业场所

，

投资者可免

费查阅

。

在支付工本费后

，

投资者可在合理时间内取得上述文件的复制件或复印件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保证文本的内容与公告的内容完全一致

。

二十三、备查文件

（

一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中国证监会核准上证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文件

２

、《

上证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３

、《

上证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

４

、

法律意见书

５

、

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

、

营业执照

６

、

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

、

营业执照

（

二

）

存放地点

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和

／

或基金托管人处

。

（

三

）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备查文件

。

在支付工本费后

，

可在合理时间内取得备查文件的复制件或复印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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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基金合同摘要

一、基金合同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

（

一

）

基金管理人

名称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Ａ

区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３

号通泰大厦

Ｂ

座

１２

层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３３

法定代表人

：

王东明

成立时间

：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９

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

：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

１９９８

］

１６

号文

组织形式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

２．３８

亿元

存续期间

：

１００

年

（

二

）

基金托管人

名称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中国建设银行

）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３３

法定代表人

：

王洪章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

：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

１９９８

］

１２

号

经营范围

：

吸收公众存款

；

发放短期

、

中期

、

长期贷款

；

办理国内外结算

；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发行金融债券

；

代

理发行

、

代理兑付

、

承销政府债券

；

买卖政府债券

、

金融债券

；

从事同业拆借

；

买卖

、

代理买卖外汇

；

从事银行卡业务

；

提

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

提供保管箱服务

；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批准

的其他业务

。

组织形式

：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

：

持续经营

（

三

）

基金份额持有人

投资者自依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合同当事人

，

直至其不再持有本

基金的基金份额

，

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完全承认和接受

。

基金份额持有人作为基金合

同当事人并不以在基金合同上书面签章或签字为必要条件

。

（

四

）

基金管理人的权利

根据

《

基金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

基金管理人的权利为

：

１

、

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规定独立运用基金财产

。

２

、

依照基金合同获得基金管理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收入

。

３

、

发售基金份额

。

４

、

依照有关规定行使因基金财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权利

。

５

、

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

制订和调整有关基金认购

、

申购

、

赎回

、

收益分配

、

转换

、

非交易过户

、

转托管等

业务的规则

，

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决定和调整基金的除调高托管费率和管理费率之外的相关费率

结构和收费方式

。

６

、

根据本基金合同及有关规定监督基金托管人

，

对于基金托管人违反了本基金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

为

，

对基金财产

、

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

，

应及时呈报中国证监会

，

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金及相关

当事人的利益

。

７

、

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

，

拒绝或暂停受理申购和赎回申请

。

８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

，

为基金的利益依法为基金进行融资

、

融券

、

转融通以及基金作为融资融券标的证券

等相关业务

。

９

、

选择

、

更换登记结算机构

，

获取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并对登记结算机构的代理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

１０

、

选择

、

更换代销机构

，

并依据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和有关法律法规

，

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

１１

、

选择

、

更换律师事务所

、

会计师事务所

、

证券经纪商或其他为基金提供服务的外部机构

。

１２

、

在基金托管人更换时

，

提名新的基金托管人

。

１３

、

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４

、

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

（

五

）

基金管理人的义务

根据

《

基金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

基金管理人的义务为

：

１

、

依法募集基金

，

办理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份额的发售

、

申购

、

赎回和登记事

宜

。

２

、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

３

、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

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４

、

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基金投资分析

、

决策

，

以专业化的经营方式管理和运作基金财产

。

５

、

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

、

监察与稽核

、

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

，

保证所管理的基金财产和管理人的财产相

互独立

，

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分别管理

，

分别记账

，

进行证券投资

。

６

、

除依据

《

基金法

》、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

，

不得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

，

不得委托第三人运作基金

财产

。

７

、

依法接受基金托管人的监督

。

８

、

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

，

确定基金份额申购

、

赎回价格

。

９

、

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使计算基金份额认购

、

申购

、

赎回和注销价格的方法符合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规定

。

１０

、

按规定受理申购和赎回申请

，

及时

、

足额支付赎回对价

。

１１

、

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

１２

、

编制中期和年度基金报告

。

１３

、

严格按照

《

基金法

》、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

，

履行信息披露及报告义务

。

１４

、

保守基金商业秘密

，

不得泄露基金投资计划

、

投资意向等

，

除

《

基金法

》、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规定

外

，

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应予保密

，

不得向他人泄露

。

１５

、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

，

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收益

。

１６

、

依据

《

基金法

》、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金托管人

、

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

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７

、

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记录

、

账册

、

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

１８

、

以基金管理人名义

，

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

１９

、

组织并参加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

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

、

清理

、

估价

、

变现和分配

。

２０

、

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的损失或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

，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其赔偿责任不因

其退任而免除

。

２１

、

基金托管人违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

，

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向基金托管人追偿

。

２２

、

按规定向基金托管人提供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资料

。

２３

、

面临解散

、

依法被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

，

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通知基金托管人

。

２４

、

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

２５

、

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及其他基金当事人利益的活动

。

２６

、

依照法律法规为基金的利益对被投资公司行使股东权利

，

为基金的利益行使因基金财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

的权利

，

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

。

２７

、

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

（

六

）

基金托管人的权利

根据

《

基金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

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为

：

１

、

依基金合同约定获得基金托管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收入

。

２

、

监督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的投资运作

。

３

、

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

依法保管基金资产

。

４

、

在基金管理人更换时

，

提名新任基金管理人

。

５

、

根据本基金合同及有关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

，

对于基金管理人违反本基金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

对基金资产

、

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

，

应及时呈报中国证监会

，

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金及相关当事

人的利益

。

６

、

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７

、

按规定取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资料

。

８

、

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

（

七

）

基金托管人的义务

根据

《

基金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

基金托管人的义务为

：

１

、

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

２

、

设立专门的基金托管部

，

具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

，

配备足够的

、

合格的熟悉基金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

，

负责

基金财产托管事宜

。

３

、

对所托管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设置账户

，

确保基金财产的完整与独立

。

４

、

除依据

《

基金法

》、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

，

不得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

，

不得委托第三人托管基金

财产

。

５

、

保管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订的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及有关凭证

。

６

、

按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

。

７

、

保守基金商业秘密

，

除

《

基金法

》、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规定外

，

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应予保密

，

不

得向他人泄露

。

８

、

对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

中期和年度基金报告出具意见

，

说明基金管理人在各重要方面的运作是否严格按照基

金合同的规定进行

；

如果基金管理人有未执行基金合同规定的行为

，

还应当说明基金托管人是否采取了适当的措施

。

９

、

保存基金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

、

账册

、

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

１０

、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

，

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

，

及时办理清算

、

交割事宜

。

１１

、

办理与基金托管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

１２

、

复核

、

审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申购

、

赎回价格

。

１３

、

按照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

１４

、

按规定制作相关账册并与基金管理人核对

。

１５

、

依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或有关规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基金收益和赎回对价

。

１６

、

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７

、

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损失

，

应承担赔偿责任

，

其赔偿责任不因其退任而免除

。

１８

、

基金管理人因违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

，

应为基金向基金管理人追偿

。

１９

、

参加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

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

、

清理

、

估价

、

变现和分配

。

２０

、

面临解散

、

依法被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

，

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

并通知基金管

理人

。

２１

、

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

２２

、

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及其他基金当事人利益的活动

。

２３

、

建立并保存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２４

、

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

（

八

）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

根据

《

基金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为

：

１

、

分享基金财产收益

。

２

、

参与分配清算后的剩余基金财产

。

３

、

依法申请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４

、

按照规定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５

、

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

６

、

查阅或者复制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资料

。

７

、

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

８

、

对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

、

基金份额发售机构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提起诉讼

。

９

、

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

每份基金份额具有同等的合法权益

。

（

九

）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义务

根据

《

基金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义务为

：

１

、

遵守法律法规

、

基金合同

、

业务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

２

、

遵守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

、

代销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关于基金业务的相关规则及规定

。

３

、

交纳基金认购

、

申购对价及规定的费用

。

４

、

在持有的基金份额范围内

，

承担基金亏损或者基金合同终止的有限责任

。

５

、

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及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

６

、

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

７

、

返还在基金交易过程中因任何原因

，

自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管理人的代理人

、

基金托管人

、

代销机构

、

登记结算

机构及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处获得的不当得利

。

８

、

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

（

十

）

本基金合同当事各方的权利义务以本基金合同为依据

，

不因基金财产账户名称而有所改变

。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一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合法的代理人组成

。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一基金份额具有

同等的投票权

。

（

二

）

召开事由

１

、

当出现或需要决定下列事由之一的

，

经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或持有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

（

含

１０％

，

下同

）

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

（

以基金管理人收到提议当日的基金份额计算

，

下同

）

提议时

，

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

１

）

终止基金合同

。

（

２

）

转换基金运作方式

（

法律法规

、

基金合同和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

（

３

）

变更基金类别

。

（

４

）

变更基金投资目标

、

投资范围或投资策略

（

法律法规

、

基金合同和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

（

５

）

变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程序

。

（

６

）

更换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

。

（

７

）

提高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

，

但法律法规要求提高该等报酬标准的除外

。

（

８

）

对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

、

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

（

９

）

法律法规

、

基金合同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

２

、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

，

可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后修改基金合同

，

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

１

）

调低基金管理费

、

基金托管费和其他应由基金资产承担的费用

。

（

２

）

法律法规要求增加的基金费用的收取

。

（

３

）

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变更基金的申购费率

、

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

。

（

４

）

经中国证监会允许

，

基金推出新业务或服务

。

（

５

）

经中国证监会允许

，

基金管理人

、

交易所

、

代销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在法律法规

、

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

有关基金认购

、

申购

、

赎回

、

交易

、

转托管

、

收益分配

、

非交易过户等业务的规则

。

（

６

）

基金管理人推出以本基金为目标

ＥＴＦ

的联接基金

。

（

７

）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

，

调整基金的申购赎回方式及申购对价

、

赎回对价组成

。

（

８

）

因相应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动必须对基金合同进行修改

。

（

９

）

对基金合同的修改不涉及本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

（

１０

）

基金合同的修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

（

１１

）

按照法律法规或本基金合同规定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其他情形

。

（

三

）

召集人和召集方式

１

、

除法律法规或本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管理人召集

。

基金管理人未按规定召集或

者不能召集时

，

由基金托管人召集

。

２

、

基金托管人认为有必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

应当向基金管理人提出书面提议

。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收

到书面提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决定是否召集

，

并书面告知基金托管人

。

基金管理人决定召集的

，

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

日起

６０

日内召开

；

基金管理人决定不召集

，

基金托管人仍认为有必要召开的

，

应当自行召集

。

３

、

代表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认为有必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

应当向基金管理人提出书

面提议

。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决定是否召集

，

并书面告知提出提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

和基金托管人

。

基金管理人决定召集的

，

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

６０

日内召开

；

基金管理人决定不召集

，

代表基金

份额

１０％

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仍认为有必要召开的

，

应当向基金托管人提出书面提议

。

基金托管人应当自收到书

面提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决定是否召集

，

并书面告知提出提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和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决定召

集的

，

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

６０

日内召开

。

４

、

代表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同一事项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而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

管人都不召集的

，

代表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但应当至少提前

３０

日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５

、

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

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应当配合

，

不得阻碍

、

干扰

。

（

四

）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时间

、

通知内容

、

通知方式

１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集人

（

以下简称

“

召集人

”）

负责选择确定开会时间

、

地点

、

方式和权益登记日

。

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召集人必须于会议召开日前

３０

日在指定媒体公告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知须至少载明以下内

容

：

（

１

）

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和出席方式

。

（

２

）

会议拟审议的主要事项

。

（

３

）

会议形式

。

（

４

）

议事程序

。

（

５

）

有权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登记日

。

（

６

）

代理投票的授权委托书的内容要求

（

包括但不限于代理人身份

、

代理权限和代理有效期限等

）、

送达时间和地

点

。

（

７

）

表决方式

。

（

８

）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

、

电话

。

（

９

）

出席会议者必须准备的文件和必须履行的手续

。

（

１０

）

召集人需要通知的其他事项

。

２

、

采用通讯方式开会并进行表决的情况下

，

由召集人决定通讯方式和书面表决方式

，

并在会议通知中说明本次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所采取的具体通讯方式

、

委托的公证机关及其联系方式和联系人

、

书面表决意见寄交的截止时

间和收取方式

。

３

、

如召集人为基金管理人

，

还应另行书面通知基金托管人到指定地点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

；

如召集

人为基金托管人

，

则应另行书面通知基金管理人到指定地点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

；

如召集人为基金份额

持有人

，

则应另行书面通知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到指定地点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

。

基金管理人或基

金托管人拒不派代表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的

，

不影响计票和表决效力

。

（

五

）

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的方式

１

、

会议方式

（

１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方式包括现场开会

、

通讯方式开会及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其他方式开

会

。

（

２

）

现场开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本人出席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派其代理人出席

，

现场开会时基金管理人和基金

托管人的授权代表应当出席

，

如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拒不派代表出席的

，

不影响表决效力

。

（

３

）

通讯方式开会指按照本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以通讯的书面方式进行表决

。

（

４

）

在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的情况下

，

经会议通知载明

，

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以采用网络

、

电话或其他方式

进行表决

，

或者采用网络

、

电话或其他方式授权他人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

。

（

５

）

会议的召开方式由召集人确定

。

２

、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条件

（

１

）

现场开会方式

在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

，

现场会议方可举行

：

①

对到会者在权益登记日持有基金份额的统计显示

，

全部有效凭证所对应的基金份额应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

额的

５０％

以上

（

含

５０％

）。

②

到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证明及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

、

代理人身份证明

、

委托人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及授

权委托代理手续完备

，

到会者出具的相关文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及会议通知的规定

。

（

２

）

通讯开会方式

在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

，

通讯会议方可举行

：

①

召集人按本基金合同规定公布会议通知并按规定进行公告

。

②

召集人按基金合同规定通知基金托管人或

／

和基金管理人

（

分别或共同称为

“

监督人

”）

到指定地点对书面表决

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

。

③

召集人按规定收取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书面表决意见

，

并在监督人和公证机关的监督下统计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书面表决意见

，

如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经通知拒不到场监督的

，

不影响表决效力

。

④

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和授权他人代表出具有效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

日基金总份额的

５０％

以上

（

含

５０％

）。

⑤

直接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代表他人出具书面意见的代理人提交的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

、

授

权委托书等文件符合法律法规

、

基金合同和会议通知的规定

。

（

六

）

议事内容与程序

１

、

议事内容及提案权

（

１

）

议事内容为本基金合同规定的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事由所涉及的内容

。

（

２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集人发出召开会议的通知后

，

如果需要对原有提案进行修改

，

应当在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召开前及时公告

。

（

３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得对未事先公告的议事内容进行表决

。

２

、

议事程序

（

１

）

现场开会

在现场开会的方式下

，

首先由大会主持人按照规定程序宣布会议议事程序及注意事项

，

公布监票人

，

然后由大会

主持人宣读提案

，

经讨论后进行表决

，

经合法执业的律师见证后形成大会决议

。

大会由召集人授权代表主持

。

基金管理人为召集人的

，

其授权代表未能主持大会的情况下

，

由基金托管人授权代

表主持

；

如果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授权代表均未能主持大会

，

则由出席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以所代

表的基金份额

５０％

以上多数

（

不含

５０％

）

选举产生一名代表作为该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

。

召集人应当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

。

签名册载明参加会议人员姓名

（

或单位名称

）、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

持有

或代表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数量

、

委托人姓名

（

或单位名称

）

等事项

。

（

２

）

通讯方式开会

在通讯表决开会的方式下

，

首先由召集人提前

３０

日公布提案

，

在所通知的表决截止日期后第

２

个工作日在公证

机关及监督人的监督下由召集人统计全部有效表决并形成决议

。

如监督人经通知但拒绝到场监督

，

则在公证机关监

督下形成的决议有效

。

（

七

）

决议形成的条件

、

表决方式

、

程序

１

、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平等的表决权

。

２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分为一般决议和特别决议

：

（

１

）

一般决议

一般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

或其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５０％

以上多数

（

不含

５０％

）

通过方为有效

，

除下列

（

２

）

所规定的须以特别决议通过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均以一般决议的方式通过

。

（

２

）

特别决议

特别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

或其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

含三分之二

）

通过方为有

效

；

涉及更换基金管理人

、

更换基金托管人

、

转换基金运作方式

、

终止基金合同必须以特别决议通过方为有效

。

３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

，

应当依法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或者备案

，

并予以公告

。

４

、

采取通讯方式进行表决时

，

除非在计票时有充分的相反证据证明

，

否则表面符合法律法规和会议通知规定的

书面表决意见即视为有效的表决

，

表决意见模糊不清或相互矛盾的视为弃权表决

，

但应当计入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

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

。

５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采取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

６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各项提案或同一项提案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当分开审议

、

逐项表决

。

（

八

）

计票

１

、

现场开会

（

１

）

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召集

，

则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应当在会议开始

后宣布在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中推举两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与大会召集人授权的一名监督员共

同担任监票人

；

如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召集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应当在会议开始后宣布在出席会

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中推举两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与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授权的一名监督员共同担

任监票人

；

但如果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授权代表未出席

，

则大会主持人可自行选举三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

担任监票人

。

（

２

）

监票人应当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表决后立即进行清点

，

由大会主持人当场公布计票结果

。

（

３

）

如大会主持人对于提交的表决结果有异议

，

可以对投票数进行重新清点

；

如大会主持人未进行重新清点

，

而

出席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理人对大会主持人宣布的表决结果有异议

，

其有权在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要求重新

清点

，

大会主持人应当立即重新清点并公布重新清点结果

。

重新清点仅限一次

。

２

、

通讯方式开会

在通讯方式开会的情况下

，

计票方式为

：

由大会召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监督人派出的授权代表的监督下进

行计票

，

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

；

如监督人经通知但拒绝到场监督

，

则大会召集人可自行授权

３

名监督

员进行计票

，

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

。

（

九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备案后的公告时间

、

方式

１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的一般决议和特别决议

，

召集人应当自通过之日起

５

日内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或者备

案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中国证监会依法核准或者出具无异议意见之日起生效

。

２

、

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对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均有约束力

。

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

３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应自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无异议文件之日起

２

日内在指定媒体公告

。

（

十

）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另有规定的

，

从其规定

。

三、基金的收益与分配

（

一

）

收益分配原则

本基金收益分配应遵循下列原则

：

１

、

本基金的每份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

２

、

基金收益评价日核定的基金累计报酬率超过同期标的指数累计报酬率达到

１％

以上时

，

可进行收益分配

。

３

、

基金收益分配采用现金方式

。

４

、

在符合基金收益分配条件的情况下

，

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２

次

，

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数额的确定原则为使

收益分配后基金累计报酬率尽可能贴近标的指数同期累计报酬率

。

５

、

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３

个月则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

６

、

法律法规

、

监管机构

、

登记结算机构

、

上海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

基金管理人

、

登记结算机构可对基金收益分配的有关业务规则进行调整

，

并及时公

告

。

（

二

）

收益分配方案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中应载明基金收益分配对象

、

分配时间

、

分配数额及比例

、

分配方式等内容

。

（

三

）

收益分配的时间和程序

１

、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订

，

由基金托管人复核

，

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

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２

、

在收益分配方案公布后

，

基金管理人依据具体方案的规定就支付的现金红利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划款指令

，

基

金托管人按照基金管理人的指令及时进行分红资金的划付

。

四、基金的费用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

基金上市初费及年费

。

４

、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

５

、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６

、

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

７

、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８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９

、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１０

、

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产生的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

、

印花税

、

证管费

、

过户费

、

手续费

、

券商佣金

、

权证

交易的结算费

、

融资融券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

１１

、

基金的开户费用

、

账户维护费用

。

１２

、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的前提下

，

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

具体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在招募说

明书或相关公告中载明

。

（

二

）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

定

。

（

三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０％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５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

，

自动在月初五个工作日

内

、

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

，

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等

，

支付日期

顺延

。

费用自动扣划后

，

基金管理人应进行核对

，

如发现数据不符

，

及时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０％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１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

，

自动在月初五个工作日

内

、

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

，

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等

，

支付日期

顺延

。

费用自动扣划后

，

基金管理人应进行核对

，

如发现数据不符

，

及时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

。

３

、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按照基金管理人与指数许可方签署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的约定从基金

财产中支付

。

标的指数使用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０３％

的年费率计提

。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每日计提

，

按季支

付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０３％÷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的收取下限为每季度人民币

１

万元

。

基金合同生效当年不足

３

个月的按

３

个月收费

。

如果指数许可使用费的计算方法和费率等发生调整

，

本基金将采用调整后的方法或费率计算指数许可使用费

。

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按照

《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的规定在指定媒体进行公告

。

４

、

除管理费

、

托管费

、

指数许可使用费之外的基金费用

，

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

按

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

，

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

（

四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

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

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

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

五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

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

（

六

）

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

履行纳税义务

。

五、基金财产的投资方向和投资限制

（

一

）

投资范围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

、

备选成份股

、

替代性股票

。

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

，

基金还可投资于非成份

股

、

债券

、

股指期货

、

权证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

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

（

二

）

投资限制

１

、

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

（

１

）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

，

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

２

）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

，

不得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

（

３

）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

４

）

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

，

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

，

本基金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

（

５

）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

，

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

（

６

）

本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

，

基金管理人应事先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

与基金托管人在本基金托管协议中

明确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的比例

，

根据比例进行投资

。

基金管理人应制订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和风险控制制度

，

防

范流动性风险

、

法律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

。

（

７

）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

，

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本基金持有的全

部资产支持证券

，

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

（

指同一信用级别

）

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

，

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１０％

；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

，

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支持证券合计规模的

１０％

；

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

ＢＢＢ

以上

（

含

ＢＢＢ

）

的资产支持证

券

。

基金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

，

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

、

不再符合投资标准

，

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

３

个月内予以

全部卖出

。

（

８

）

在任何交易日日终

，

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

，

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在任何交易日日终

，

持有

的买入期货合约价值与有价证券市值之和

，

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

其中

，

有价证券指股票

、

债券

（

不含到期

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

权证

、

资产支持证券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不含质押式回购

）

等

；

在任何交易日日终

，

持有

的卖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持有的股票总市值的

２０％

，

本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要求的内

容

、

格式与时限向交易所报告所交易和持有的卖出期货合约情况

、

交易目的及对应的证券资产情况等

；

在任何交易日

内交易

（

不包括平仓

）

的股指期货合约的成交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

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

，

应当保持不低于交易保证金一倍的现金

；

本基金所持有的股票市值和买入

、

卖

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合计

（

轧差计算

）

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

（

９

）

法律法规

、

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比例限制

。

如果法律法规对本基金合同约定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进行变更的

，

以变更后的规定为准

。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

消上述限制

，

如适用于本基金

，

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

基金托管人

对基金的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

因证券市场波动

、

上市公司合并

、

基金规模变动

、

标的指数成份股调整

、

标的指数成份股流动性限制等基金管理

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资比例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

，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

。

２

、

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

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下列投资或者活动

：

（

１

）

承销证券

。

（

２

）

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

（

３

）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

４

）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

，

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

（

５

）

向其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

，

但中国证监会

另有规定的除外

。

（

６

）

买卖与其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其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

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

但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

（

７

）

从事内幕交易

、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

８

）

依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

由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变更或取消上述限制

，

如适用于本基金

，

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

六、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和公告方式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价值

。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后

，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

，

基金管理人将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

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

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

通过网站

、

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

他媒介

，

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

基金管理人将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

（

或自然日

）

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

基金管理人应

当在上述市场交易日

（

或自然日

）

的次日

，

将基金资产净值

、

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

站上

。

七、基金合同的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

一

）

本基金合同的终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本基金合同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将终止

：

１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

２

、

基金管理人因解散

、

破产

、

撤销等事由

，

不能继续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职务

，

而在

６

个月内无其他适当的基金管

理公司承接其原有权利义务

。

３

、

基金托管人因解散

、

破产

、

撤销等事由

，

不能继续担任基金托管人的职务

，

而在

６

个月内无其他适当的托管机

构承接其原有权利义务

。

４

、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

，

基金资产规模低于

２

亿元的

。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

规定

。

５

、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况

。

（

二

）

基金财产的清算

１

、

基金财产清算组

（

１

）

基金合同终止时

，

成立基金财产清算组

，

基金财产清算组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

（

２

）

基金财产清算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

、

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

、

律师以及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

。

基金财产清算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

（

３

）

基金财产清算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

、

清理

、

估价

、

变现和分配

。

基金财产清算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

动

。

２

、

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基金合同终止

，

应当按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

。

基金财产清算程序主要包括

：

（

１

）

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

，

发布相关公告

。

（

２

）

基金合同终止时

，

由基金财产清算组统一接管基金财产

。

（

３

）

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理和确认

。

（

４

）

参加与基金财产有关的民事诉讼

。

（

５

）

对基金财产进行估价和变现

。

（

６

）

制作清算报告

。

（

７

）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

。

（

８

）

聘请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

（

９

）

将基金财产清算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

（

１０

）

公布基金财产清算结果

。

（

１１

）

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

３

、

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组在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组优

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４

、

基金财产按下列顺序清偿

：

（

１

）

支付清算费用

。

（

２

）

交纳所欠税款

。

（

３

）

清偿基金债务

。

（

４

）

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

基金财产未按前款

（

１

）

－

（

３

）

项规定清偿前

，

不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

对于基金缴存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结算备付金和交易席位保证金等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对其进行调整后方可收回

。

５

、

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

；

基金财产清算结果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后

，

由基金财产清算组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

６

、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１５

年以上

。

八、争议的处理

对于因基金合同的订立

、

内容

、

履行和解释或与基金合同有关的争议

，

基金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

、

调解途

径解决

。

不愿或者不能通过协商

、

调解解决的

，

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

按照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

仲裁地点为北京市

。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

对各方当事人均有

约束力

，

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

争议处理期间

，

基金合同当事人应恪守各自的职责

，

继续忠实

、

勤勉

、

尽责地履行基金合同规定的义务

，

维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

本基金合同受中国法律管辖

。

九、基金合同存放地和投资者取得基金合同的方式

本基金合同存放在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住所

。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网站查询

，

但其效力

应以基金合同正本为准

。

附件二：基金托管协议摘要

一、托管协议当事人

（

一

）

基金管理人

名称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Ａ

区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３

号通泰大厦

Ｂ

座

１２

层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３３

法定代表人

：

王东明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９

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

：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

１９９８

］

１６

号文

组织形式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

２．３８

亿元

存续期间

：

１００

年

（

二

）

基金托管人

名称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中国建设银行

）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３３

法定代表人

：

王洪章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

：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

１９９８

］

１２

号

组织形式

：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

：

持续经营

经营范围

：

吸收公众存款

；

发放短期

、

中期

、

长期贷款

；

办理国内外结算

；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发行金融债券

；

代

理发行

、

代理兑付

、

承销政府债券

；

买卖政府债券

、

金融债券

；

从事同业拆借

；

买卖

、

代理买卖外汇

；

从事银行卡业务

；

提

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

提供保管箱服务

；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批准

的其他业务

。

二、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的业务监督和核查

（

一

）

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

对基金投资范围

、

投资对象进行监督

。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

、

备选成份股

、

替代性股票

。

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

，

基金还可投资于非成份

股

、

债券

、

股指期货

、

权证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

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

（

二

）

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

对基金投资

、

融资比例进行监督

。

基金托管人按下

述比例和调整期限进行监督

：

（

１

）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

，

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

２

）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

３

）

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

，

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

，

本基金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

（

４

）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

，

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

（

５

）

本基金持有的所有流通受限证券

，

其公允价值不得超过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６

）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

，

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本基金持有的全

部资产支持证券

，

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

（

指同一信用级别

）

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

，

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１０％

；

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

ＢＢＢ

以上

（

含

ＢＢＢ

）

的资产支持证券

。

基金持

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

，

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

、

不再符合投资标准

，

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

３

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

（

７

）

在任何交易日日终

，

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

，

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在任何交易日日终

，

持有

的买入期货合约价值与有价证券市值之和

，

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

其中

，

有价证券指股票

、

债券

（

不含到期

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

权证

、

资产支持证券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不含质押式回购

）

等

；

在任何交易日日终

，

持有

的卖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持有的股票总市值的

２０％

，

本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要求的内

容

、

格式与时限向交易所报告所交易和持有的卖出期货合约情况

、

交易目的及对应的证券资产情况等

；

在任何交易日

内交易

（

不包括平仓

）

的股指期货合约的成交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

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

，

应当保持不低于交易保证金一倍的现金

；

本基金所持有的股票市值和买入

、

卖

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合计

（

轧差计算

）

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

如果法律法规对上述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进行变更的

，

以变更后的规定为准

。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

，

如适用于本基金

，

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

因证券市场波动

、

上市公司合并

、

基金规模变动

、

标的指数成份股调整

、

标的指数成份股流动性限制等基金

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资比例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

，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

整

。

本基金在开始进行股指期货投资之前

，

基金管理人应与基金托管人

、

期货公司三方一同就股指期货开户

、

清算

、

估值

、

交收

、

费用等事宜另行具体协商

，

签署三方补充协议

。

（

三

）

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

对本托管协议第十五条第

（

九

）

款基金投资禁止行

为进行监督

。

基金托管人通过事后监督方式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投资禁止行为和关联交易进行监督

。

根据法律法规有

关基金禁止从事关联交易的规定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事先相互提供与本机构有控股关系的股东

、

与本机构

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名单及有关关联方发行的证券名单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有责任确保关联交易名单

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并负责及时将更新后的名单发送给对方

。

若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与关联交易名单中列示的关联方进行法律法规禁止基金从事的关联交易时

，

基金

托管人应及时提醒基金管理人采取必要措施阻止该关联交易的发生

，

如基金托管人采取必要措施后仍无法阻止关联

交易发生时

，

基金托管人有权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

对于基金管理人已成交的关联交易

，

基金托管人事前无法阻止该关

联交易的发生

，

只能进行事后结算

，

基金托管人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

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

（

四

）

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

对基金管理人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监督

。

基

金管理人应在基金投资运作之前向基金托管人提供符合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的

、

经慎重选择的

、

本基金适用的银行

间债券市场交易对手名单

，

并约定各交易对手所适用的交易结算方式

。

基金管理人应严格按照交易对手名单的范围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选择交易对手

。

基金托管人监督基金管理人是否按事前提供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对手名单进行

交易

。

基金管理人可以每半年对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对手名单及结算方式进行更新

，

新名单确定前已与本次剔除的

交易对手所进行但尚未结算的交易

，

仍应按照协议进行结算

。

如基金管理人根据市场情况需要临时调整银行间债券

市场交易对手名单及结算方式的

，

应向基金托管人说明理由

，

并在与交易对手发生交易前

３

个工作日内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解决

。

基金管理人负责对交易对手的资信控制

，

按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规则进行交易

，

并负责解决因交易对手不履

行合同而造成的纠纷及损失

，

基金托管人不承担由此造成的任何法律责任及损失

。

若未履约的交易对手在基金托管

人与基金管理人确定的时间前仍未承担违约责任及其他相关法律责任的

，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相应损失先行予以承

担

，

然后再向相关交易对手追偿

。

基金托管人则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成交单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

如基金托管人

事后发现基金管理人没有按照事先约定的交易对手或交易方式进行交易时

，

基金托管人应及时提醒基金管理人

，

基

金托管人不承担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和责任

。

（

五

）

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及 基 金合 同 的 约 定

，

对 基金 管 理 人 投 资流 通 受 限 证 券 进行 监

督

。

基金管理人投资流通受限证券

，

应事先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

明确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的比例

，

制订严格

的投资决策流程和风险控制制度

，

防范流动性风险

、

法律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

。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是否

遵守相关制度

、

流动性风险处置预案以及相关投资额度和比例等的情况进行监督

。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受限证券须为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部分等在发行时明

确一定期限锁定期的可交易证券

，

不包括由于发布重大消息或其他原因而临时停牌的证券

、

已发行未上市证券

、

回购

交易中的质押券等流通受限证券

。

本基金不投资有锁定期但锁定期不明确的证券

。

本基金投资的受限证券限于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登记

和存管

，

并可在证券交易所或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证券

。

本基金投资的受限证券应保证登记存管在本基金名下

，

因基金管理人原因产生的受限证券登记存管问题

，

基金

管理人负责相关工作的落实和协调

，

由此造成基金托管人无法安全保管本基金资产的责任与损失

，

及因受限证券存

管直接影响本基金安全的责任及损失

，

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

本基金投资受限证券

，

不得预付任何形式的保证金

。

２

、

基金管理人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

，

应制订流动性风险处置预案并经其董事会批准

。

风险处置预案应包括但不

限于因投资受限证券需要解决的基金投资比例限制失调

、

基金流动性困难以及相关损失的应对解决措施

，

以及有关

异常情况的处置

。

基金管理人应在首次投资流通受限证券前向基金托管人提供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流动性

风险处置预案

。

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投资受限证券的流动性风险负责

，

确保对相关风险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

在合理的时间内

有效解决基金运作的流动性问题

。

如因基金巨额赎回或市场发生剧烈变动等原因而导致基金现金周转困难时

，

基金

管理人应按照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的有关规定做出合理资金安排

，

不得影响基金资产的清算交收

，

基金托管人不承

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

对本基金因投资受限证券导致的流动性风险

，

基金托管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

如因基金管理人

原因导致本基金出现损失致使基金托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

基金管理人应赔偿基金托管人由此遭受的损失

。

３

、

本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

，

基金管理人应至少于投资前一个工作日向基金托管人提交有关书面资料

，

并保

证向基金托管人提供的有关资料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有关资料如有调整

，

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提供调整后的资料

。

上述书

面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

（

１

）

中国证监会批准发行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准文件

。

（

２

）

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发行数量

、

发行价格

、

锁定期等发行资料

。

（

３

）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人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证券登

记及服务协议

。

（

４

）

基金拟认购的数量

、

价格

、

总成本

、

账面价值

。

４

、

基金管理人应在本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后两个交易日内

，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披露所投资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名称

、

数量

、

总成本

、

账面价值

，

以及总成本和账面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锁定期等信息

。

本基金有关投资受限证券比例如违反有关限制规定

，

在合理期限内未能进行及时调整

，

基金管理人应在两个工

作日内编制临时报告书

，

予以公告

。

５

、

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规定有权对基金管理人进行以下事项监督

：

（

１

）

本基金投资受限证券时的法律法规遵守情况

。

（

２

）

在基金投资受限证券管理工作方面有关制度

、

流动性风险处置预案的建立与完善情况

。

（

３

）

有关比例限制的执行情况

。

（

４

）

信息披露情况

。

６

、

相关法律法规对基金投资受限证券有新规定的

，

从其规定

。

（

六

）

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

对基金资产净值计算

、

基金份额净值计算

、

应收资

金到账

、

基金费用开支及收入确定

、

基金收益分配

、

相关信息披露

、

基金宣传推介材料中登载基金业绩表现数据等进

行监督和核查

。

（

七

）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上述事项及投资指令或实际投资运作违反法律法规

、

基金合同和本托管协议

的规定

，

应及时以电话提醒或书面提示等方式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

。

基金管理人应积极配合和协助基金托管人

的监督和核查

。

基金管理人收到书面通知后应在下一工作日前及时核对并以书面形式给基金托管人发出回函

，

就基

金托管人的疑义进行解释或举证

，

说明违规原因及纠正期限

，

并保证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

。

在上述规定期限内

，

基

金托管人有权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

，

督促基金管理人改正

。

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通知的违规事项未能在限

期内纠正的

，

基金托管人应报告中国证监会

。

（

八

）

基金管理人有义务配合和协助基金托管人依照法律法规

、

基金合同和本托管协议对基金业务执行核查

。

对

基金托管人发出的书面提示

，

基金管理人应在规定时间内答复并改正

，

或就基金托管人的疑义进行解释或举证

；

对基

金托管人按照法律法规

、

基金合同和本托管协议的要求需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基金监督报告的事项

，

基金管理人应积

极配合提供相关数据资料和制度等

。

（

九

）

若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依据交易程序已经生效的指令违反法律

、

行政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

，

或者违

反基金合同约定的

，

应当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

，

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

（

十

）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

，

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

同时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

，

并将

纠正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

基金管理人无正当理由

，

拒绝

、

阻挠基金托管人根据本托管协议规定行使监督权

，

或采取

拖延

、

欺诈等手段妨碍基金托管人进行有效监督

，

情节严重或经基金托管人提出警告仍不改正的

，

基金托管人应报告

中国证监会

。

三、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的业务核查

（

一

）

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履行托管职责情况进行核查

，

核查事项包括基金托管人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

开设

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

、

复核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

根据基金管理人指令办理

清算交收

、

相关信息披露和监督基金投资运作等行为

。

（

二

）

基金管理人发现基金托管人擅自挪用基金财产

、

未对基金财产实行分账管理

、

未执行或无故延迟执行基金

管理人资金划拨指令

、

泄露基金投资信息等违反

《

基金法

》、

基金合同

、

本协议及其他有关规定时

，

应及时以书面形式

通知基金托管人限期纠正

。

基金托管人收到通知后应及时核对并以书面形式给基金管理人发出回函

，

说明违规原因

及纠正期限

，

并保证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

。

在上述规定期限内

，

基金管理人有权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

，

督促基

金托管人改正

。

基金托管人应积极配合基金管理人的核查行为

，

包括但不限于

：

提交相关资料以供基金管理人核查托

管财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

在规定时间内答复基金管理人并改正

。

（

三

）

基金管理人发现基金托管人有重大违规行为

，

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

同时通知基金托管人限期纠正

，

并将

纠正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

基金托管人无正当理由

，

拒绝

、

阻挠基金管理人根据本协议规定行使监督权

，

或采取拖延

、

欺诈等手段妨碍基金管理人进行有效监督

，

情节严重或经基金管理人提出警告仍不改正的

，

基金管理人应报告中国

证监会

。

四、基金财产的保管

（

一

）

基金财产保管的原则

１

、

基金财产应独立于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财产

。

２

、

基金托管人应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

３

、

基金托管人按照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

。

４

、

基金托管人对所托管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设置账户

，

确保基金财产的完整与独立

。

５

、

基金托管人按照基金合同和本协议的约定保管基金财产

，

如有特殊情况双方可另行协商解决

。

基金托管人未

经基金管理人的指令

，

不得自行运用

、

处分

、

分配本基金的任何资产

（

不包含基金托管人依据中国结算公司结算数据

完成场内交易交收

、

托管资产开户银行扣收结算费和账户维护费等费用

）。

６

、

对于因为基金投资产生的应收资产

，

基金管理人应在投资合同等相关资料中明确到账日期并通知基金托管

人

，

到账日基金财产没有到达基金账户的

，

基金托管人应及时通知基金管理人采取措施进行催收

。

由此给基金财产造

成损失的

，

基金管理人应负责向有关当事人追偿基金财产的损失

，

基金托管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

７

、

除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外

，

基金托管人不得委托第三人托管基金财产

。

（

二

）

基金募集期间及募集资金的验资

１

、

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应存于基金管理人开立的基金募集专户

。

该账户由基金管理人开立并管理

。

通过基

金管理人提交的网下现金认购申请

，

由基金管理人将认购款项划往基金募集专户

；

通过发售代理机构提交的网上

、

网

下现金认购申请

，

于认购结束后由发售协调人将实际到位的认购资金划往基金募集专户

；

募集的股票由登记结算机

构予以冻结

。

２

、

基金募集期满或基金停止募集时

，

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

、

基金募集金额

（

含募集股票市值

）、

基金份额持有人人

数符合

《

基金法

》、《

运作办法

》

等有关规定后

，

基金管理人应将属于基金财产的全部资金和股票划入基金的银行账户

和证券账户

，

同时在规定时间内

，

聘请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

，

出具验资报告

。

出具的

验资报告由参加验资的

２

名或

２

名以上中国注册会计师签字方为有效

。

３

、

若基金募集期限届满

，

未能达到基金合同生效的条件

，

由基金管理人按规定办理退款和冻结股票的解冻等事

宜

。

（

三

）

基金银行账户的开立和管理

１

、

基金托管人可以基金的名义在其营业机构开立基金的银行账户

，

并根据基金管理人合法合规的指令办理资金

收付

。

本基金的银行预留印鉴由基金托管人保管和使用

。

２

、

基金银行账户的开立和使用

，

限于满足开展本基金业务的需要

。

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不得假借本基金的

名义开立任何其他银行账户

；

亦不得使用基金的任何账户进行本基金业务以外的活动

。

３

、

基金银行账户的开立和管理应符合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

。

４

、

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下

，

基金托管人可以通过基金托管人专用账户办理基金资产的支付

。

（

四

）

基金证券账户和结算备付金账户的开立和管理

１

、

基金托管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深圳分公司为基金开立基金托管人与基金联名的

证券账户

。

２

、

基金证券账户的开立和使用

，

仅限于满足开展本基金业务的需要

。

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不得出借或未经

对方同意擅自转让基金的任何证券账户

，

亦不得使用基金的任何账户进行本基金业务以外的活动

。

３

、

基金证券账户的开立和证券账户卡的保管由基金托管人负责

，

账户资产的管理和运用由基金管理人负责

。

４

、

基金托管人以基金托管人的名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结算备付金账户

，

并代表所托管的基

金完成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级法人清算工作

，

基金管理人应予以积极协助

。

结算备付金

、

结算互保

基金

、

交收价差资金等的收取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执行

。

５

、

若中国证监会或其他监管机构在本托管协议订立日之后允许基金从事其他投资品种的投资业务

，

涉及相关账

户的开立

、

使用的

，

若无相关规定

，

则基金托管人比照上述关于账户开立

、

使用的规定执行

。

（

五

）

债券托管专户的开设和管理

基金合同生效后

，

基金托管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

银行间市场登记结算机构的有关规定

，

在银行间市场登记结算

机构开立债券托管账户

，

持有人账户和资金结算账户

，

并代表基金进行银行间市场债券的结算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

管人共同代表基金签订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回购主协议

。

（

六

）

其他账户的开立和管理

１

、

因业务发展需要而开立的其他账户

，

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

由基金托管人负责开立

。

新账户按

有关规定使用并管理

。

２

、

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对相关账户的开立和管理另有规定的

，

从其规定办理

。

（

七

）

基金财产投资的有关有价凭证等的保管

基金财产投资的有关实物证券

、

银行存款开户证实书等有价凭证由基金托管人存放于基金托管人的保管库

，

也

可存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深圳分公司或票据营业中心

的代保管库

，

保管凭证由基金托管人持有

。

有价凭证的购买和转让

，

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共同办理

。

基金托管

人对由基金托管人以外机构实际有效控制的资产不承担保管责任

。

（

八

）

与基金财产有关的重大合同的保管

与基金财产有关的重大合同的签署

，

由基金管理人负责

。

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署的

、

与基金财产有关的重大

合同的原件分别由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保管

。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

，

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署的与基金财产有关

的重大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基金信息披露协议及基金投资业务中产生的重大合同

，

基金管理人应保证基金管理人和基

金托管人至少各持有一份正本的原件

。

基金管理人应在重大合同签署后及时以加密方式将重大合同传真给基金托管

人

，

并在三十个工作日内将正本送达基金托管人处

。

重大合同的保管期限为基金合同终止后

１５

年

。

五、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和复核

（

一

）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金额

。

基金份额净值是指基金资产净值除以基金份额总数

，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

精确到

０．０００１

元

，

小数点后第五位

四舍五入

，

国家另有规定的

，

从其规定

。

基金管理人每个估值日计算基金资产净值及基金份额净值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

按规定公告

。

（

二

）

复核程序

基金管理人每估值日对基金资产进行估值后

，

将基金份额净值结果发送基金托管人

，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

，

由基金管理人对外公布

。

（

三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

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和基金会计核算的义务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

本基金的基金会计责任

方由基金管理人担任

，

因此

，

就与本基金有关的会计问题

，

如经相关各方在平等基础上充分讨论后

，

仍无法达成一致

意见的

，

按照基金管理人对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结果对外予以公布

。

六、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保管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至少应包括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名称和持有的基金份额

。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由基金登记结

算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编制和保管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分别保管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保存期不少

于

１５

年

。

如不能妥善保管

，

则按相关法规承担责任

。

在基金托管人要求或编制半年报和年报前

，

基金管理人应将有关资料送交基金托管人

，

不得无故拒绝或延误提

供

，

并保证其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

。

基金托管人不得将所保管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用于基金托管业务以外的

其他用途

，

并应遵守保密义务

。

七、争议的处理和适用法律

因本协议产生或与之相关的争议

，

双方当事人应通过协商

、

调解解决

，

协商

、

调解不能解决的

，

任何一方均有权将

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

仲裁地点为北京市

，

按照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

则进行仲裁

。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

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

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

争议处理期间

，

双方当事人应恪守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职责

，

各自继续忠实

、

勤勉

、

尽责地履行基金合同和

本托管协议规定的义务

，

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

本协议受中国法律管辖

。

八、托管协议的变更和终止

（

一

）

托管协议的变更程序

本协议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

，

可以对协议进行修改

。

修改后的新协议

，

其内容不得与基金合同的规定有任何冲

突

。

基金托管协议的变更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备案后生效

。

（

二

）

基金托管协议终止出现的情形

１

、

基金合同终止

。

２

、

基金托管人解散

、

依法被撤销

、

破产或由其他基金托管人接管基金资产

。

３

、

基金管理人解散

、

依法被撤销

、

破产或由其他基金管理人接管基金管理权

。

４

、

发生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规定的终止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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